
釋字第 662 號 

 

解釋日期： 

民國 98 年 6 月 19 日 

 

解釋爭點： 

刑法第 41 條第 2 項得易科罰金之數罪，定執行刑逾六月不得易科之規定違憲？ 

 

解釋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關於數罪併

罰，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而定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者，排除適用同條第一項

得易科罰金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有違，並與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

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本件二聲請人就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部分，因本案

業經作成解釋，已無審酌必要；又其中一聲請人關於刑法第五十三條之釋憲聲請

部分，既應不受理，則該部分暫時處分之聲請亦失所附麗，均應予駁回。 

 

理由書：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憲法第七十八條定有明文。法

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甚明。是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不問其係闡明憲

法之真義、解決適用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律是否違憲，均有拘束全國各機關

及人民之效力，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立法院基於民主正當性之立

法責任，為符合變遷中社會實際需求，得制定或修正法律，乃立法形成之範圍及

其固有權限。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形成空間，惟基於權力

分立與立法權受憲法拘束之原理，自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



釋。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制定公布，同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犯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

告，因身體、教育、職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

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之規定，對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分別宣告之有期徒刑

均未逾六個月，依該條之規定各得易科罰金者，因依同法第五十一條併合處罰定

其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致其原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時，將造成對人民自由權利

之不必要限制。對於前述因併合處罰所定執行刑逾六個月之情形，上開刑法第四

十一條關於易科罰金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為限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未盡相符，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在案。嗣於九十年一月十日修正公

布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之關係

或其他正當事由，執行顯有困難者，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下折算一日，易科罰金。

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

另增訂第二項：「併合處罰之數罪，均有前項情形，其應執行之刑逾六月者，亦

同」之規定，即已符合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解釋之意旨。然又於九十四年二月二

日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規定於

數罪併罰，其應執行之刑未逾六月者，亦適用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公

布，定於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法修正為第四十一條第八項）致使各得易科罰金

之數罪，因併合處罰定其應執行之刑逾有期徒刑六個月時，不得再依同條第一項

之規定易科罰金，而應受自由刑之執行。 

        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所明定，以徒刑拘束人民身體

之自由，乃遏止不法行為之不得已手段，對於不法行為之遏止，如以較輕之處罰

手段即可達成效果，則國家即無須動用較為嚴厲之處罰手段，此為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本旨。易科罰金制度將原屬自由刑之刑期，在符合法定要件下，更易為

罰金刑之執行，旨在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



第五十一條第五款數罪併罰之規定，目的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予以

適度評價，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依該款

規定，分別宣告之各刑均為有期徒刑時，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

期以下，定其刑期，原無使受刑之宣告者，處於更不利之地位之意。惟對各得易

科罰金之數罪，由於併合處罰定其應執行刑之結果逾六個月，而不得易科罰金時，

將使原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喪失，非受自由刑之執行不可，無異係對已定罪之行

為，更為不利之評價，已逾越數罪併罰制度之本意，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六號解

釋予以闡明。 

        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立法理由，認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而定

應執行之刑逾有期徒刑六個月時，如仍准易科罰金，恐有鼓勵犯罪之嫌，目的固

屬正當。惟若法官認為犯罪者，不論所犯為一罪或數罪，確有受自由刑執行之必

要，自可依法宣告逾六個月之有期徒刑而不得易科罰金；另檢察官如認定確因不

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而不宜易科罰金時，依刑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亦可不准易科罰金。是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逾

有期徒刑六個月，縱使准予易科罰金，並不當然導致鼓勵犯罪之結果，如一律不

許易科罰金，實屬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過度限制。是現行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

關於數罪併罰，數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而定應執行之刑逾六個月者，排除適用

同條第一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有違，並與本院釋字

第三六六號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另查聲請人之一認刑法第五十三條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規定，違反一事不二

罰原則，聲請解釋憲法部分，乃以個人主觀見解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

具體指摘該條規定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又該聲請人就刑法第五十四條聲

請解釋憲法部分，查其所據以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該條規定，均

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應不受理。 



        本件二聲請人就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為暫時處分之聲請部分，因本案

業經作成解釋，已無審酌必要；又其中一聲請人關於刑法第五十三條之釋憲聲請

部分，既應不受理，則該部分暫時處分之聲請亦失所附麗，均應予駁回。 

 


